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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
海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文件

琼自然资规〔2021〕9号
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
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宅基地农转用

审批管理的补充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海口江东

新区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三亚崖州湾科技城、三亚

中央商务区、文昌国际航天城、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、

海南生态软件园、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：

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提高农村宅基地农转用审批效率，
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

通知》（农经发〔2019〕6号）和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

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0〕128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规

范农村宅基地农转用审批管理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按批次审批农村宅基地新增建设用地

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根据农村宅基地新增建设用地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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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和本市县储备补充耕地指标情况，分批次向市县人民政府提出

农村宅基地新增建设用地（包括占用耕地规模）审批申请。市县

人民政府按照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委托实施部分省级用地行政

审批事项的决定》（省人民政府令第289号）的规定，可以按照

“定量不定位”方式，分批次审批本年度农村宅基地新增建设用

地（包括占用耕地规模）。各市县审批的批次用地，一个季度不

少于一个批次。每一个批次的用地面积应当适当，以在一个季度

内可以核销完为宜。市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情况增加农

村宅基地新增建设用地审批批次。

二、乡镇批准具体用地

在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农村宅基地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内，各

乡镇（区）人民政府按照宅基地审批和规划许可程序，对符合宅

基地审批和规划许可条件的申请进行审批，核发《农村宅基地批

准书》和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，并在审批后5个工作日内将

批准材料（《农村宅基地批准书》、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、勘测

定界图、土地利用现状图、市县总体规划图等）报市县自然资源

和规划部门、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备案。2022年1月1日起，利

用海南农房报建“零跑动”系统推送《农村宅基地批准书》《乡

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电子证照等材料。

三、建设用地和耕地占补备案核销

对乡镇（区）人民政府批准的农民宅基地中涉及新增建设用

地的，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审核确认占用新增建设用地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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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、占用耕地面积、地类等情况后，在农村宅基地批次新增建设

用地规模中予以核销，并在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报备，相

应核销补充耕地指标。宅基地占用耕地所需耕地占补指标由市县

耕地占补指标储备库进行保障。若市县耕地占补指标储备库不足

时，不得进行宅基地批次审批。

一个批次用地规模（总规模或耕地规模）核销完后，市县自

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将该批次批复文件以及核销的具体宗地勘测

定界图等材料汇总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，由省自然资源和规划

厅统一在建设用地审批系统中备案。一个批次用地规模在本季度

内未核销完的，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在本季度末将该批次

批复文件以及核销的具体宗地勘测定界图等报省自然资源和规

划厅在建设用地系统中备案。未核销的用地规模在下一季度不再

继续核销。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宅基地涉及的新增建设用地在上

一季度未能核销的，从下一季度的批次用地规模中予以核销。

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做好核销台帐管理，其他项目用

地涉及的新增建设用地，不得从农村宅基地年度新增建设用地中

予以核销。

四、费用缴交

农村宅基地新增建设用地位于市县总体规划（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）确定的城镇和产业园区建设用地范围内的，应当缴纳新增

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；在市县总体规划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）

确定的城镇和产业园区建设用地范围外的，无需缴纳新增建设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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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土地有偿使用费。

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根据各乡镇（区）政府实际审批的

农村宅基地新增建设用地面积、占用耕地面积，按标准核算需要

缴纳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、耕地开垦费，每月或者分

批次通知同级财政部门缴交，不得向农民收取宅基地新增建设用

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。

五、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更新

各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及时将本市县实际批准的农

村宅基地新增建设用地纳入年度国土变更调查，更新国土调查数

据库。

六、重点园区相关规定

洋浦经济开发区、海口江东新区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

发区、三亚崖州湾科技城、三亚中央商务区、文昌国际航天城、

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、海南生态软件园、博鳌乐城国际

医疗旅游先行区等9个重点园区内涉及农村宅基地新增建设用

地审批的，由园区管理机构参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和省政府委托

权限办理批次用地。乡镇（区）人民政府批准的农村宅基地新增

建设用地位于9个重点园区内的，在办理宅基地用地和规划许可

审批后报园区管理机构备案。园区管理机构参照本通知第三条、

第四条规定办理核销、费用缴交、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备案等

工作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执行，有效期5年。本通知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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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解释。
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

2021年8月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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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办公室 2021年8月19日印发


